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十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

场，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万海鲁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交易切实可行，同意将有关议案提

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2.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万海鲁信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其

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我们认为此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放弃对山东省鲁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的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交易切实可行，同意将有关议案提

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2.公司放弃对山东省鲁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我们认为此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总经理候选人姜岳先生，副总经理候选人葛效宏先生、于晖先生、



董琦先生、邱方先生的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就公司十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的《关于聘任职业经理人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经审阅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等相

关资料，我们认为拟聘任人员姜岳先生、葛效宏先生、于晖先生、董琦先生、邱

方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未发现有《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我们同意《关于聘任职业经理人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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